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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2016年10月
立项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代合同）

一、课题研究工作中，接受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委托部门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遵守《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科学设计研究方案，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如期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3．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客观、公正、准确地介绍和评论已有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均如实说明。

4．恪守学术道德。研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对课题主持人和参与者的各自贡献均要在成果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不侵占他人研究成果，不在未参与研究的成果中挂名，不为未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图虚名。

5．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者尊严，增强公共服务意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以课题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6．遵照管理规范。课题研究名称、课题研究组织、研究主体内容、研究成果形式与课题申请书和立项通知书相一致。若有重要变更，必须向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同意。
7．明确课题研究的资助和立项部门。研究成果发表时须在醒目位置标明 “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课题批准号：××××）成果”字样，课题名称和类别应与课题立项通知书相一致。凡涉及政治、宗教、军事、民族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须经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公开发表。
8．遵守财务规章制度。合理有效使用课题经费，不得滥用和挪用。课题结题时如实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不报假帐。

二、作为课题研究者，本人完全了解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授权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保留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或机构报送课题成果的原件、复印件、摘要和电子版;有权公布课题研究成果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意以影印、缩印、扫描、出版等形式复制、保存、汇编课题研究成果，允许课题研究成果被他人查阅和借阅;有权推广科研成果，允许将课题研究成果通过内部报告、学术会议、专业报刊、大众媒体、专门网站、评奖等形式进行宣传、试验和培训。

课题负责人（签章）：＿＿＿＿＿＿

2016年 10月 9日     
开题提示：

开题主要论证课题研究的可行性，明确研究思路，研讨重点问题。 
	一、开题活动的基本情况：开题时间、地点、主持人、评议专家（课题组外专家1-3人）、参与人员等。




本表一式三份，市、区、校各一份。市规划办将以此作为规划课题第一期经费划拨的依据
	二、专家评议要点：重点对课题研究的价值、内容等进行评估和论证，并提出具体研究的意见和建议，限800字左右。
评议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三、重要变更：重点说明对照课题申请书，根据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500字左右。


	四、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主要签署是否如实开题。盖章部门为高校科研处、区规划办和市教育局直属单位）
科研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市、区、校各一份。市规划办将以此作为规划课题第一期经费划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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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撰写建议：含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内容、进度安排、成员分工、预期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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